附件二：

2008年地方政府性债务报表填报说明

在《2007年地方政府性债务报表》的基础上，根据《2009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变动情况，研究制定了《2008年地方政府性债务报表》，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报表体系构成及调整情况
《2008年地方政府性债务报表》仍然由九张表格组成，旨在全面详细反映地方政府性债务借用还全过程。表一、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表，按部门债务人分级反映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表二、地方政府性债务逾期表，按部门债务人分级反映地方政府性债务逾期数；表三、地方政府性未到期债务表，按部门债务人分年反映地方政府性债务未到期数；表四、地方政府性债务偿还资金来源表，按部门债务人反映当年偿还债务的本金、利息和偿还资金来源；表五、地方政府性债务收支平衡表，按部门债务人反映地方政府性债务上年结转、当年举借、当年支出及结转下年数；表六、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来源表，按债权人分级反映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表七、地方政府性债务支出表，按部门债务人反映地方政府性债务支出项目；表八、地方政府性债务项目明细表，按部门债务人反映地方政府性债务具体项目；表九、地方政府性债权债务对应表，反映地方政府性债权人和部门债务人对应债务余额。

根据《2009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对地方政府性债务报表中有关项目做如下修改：一是将一般公共服务部门中“政府办公厅部门”修改为“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人事部门”修改为“人力资源部门”，“纪检部门”修改为“纪检监察部门”，“计生部门”修改为“人口和计生部门”，删除“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二是将“交通部门”修改为“交通运输部门”；三是将“工商业金融部门”修改为“采掘电力信息等部门”和“粮油物资储备及金融监管等部门”。
二、有关名词的解释说明

（一）地方政府性债务，指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机构）、有财政经常性拨款的事业单位等直接借入、拖欠或依据合同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以及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机构）成立的公司为进行基础性、公益性建设以政府信用直接借入或依法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
（二）直接债务，指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机构）、有财政经常性拨款的事业单位等直接借入或拖欠形成的债务，以及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机构）成立的公司为进行基础性、公益性建设以政府信用直接借入形成的债务。直接债务包括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一般债务指没有对应收入来源的债务，如用于义务教育、卫生防疫和疾病控制等举借的债务；专项债务指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来源的债务，如由交通部门统借统还建设的高速公路（不包括企业化运作的部分），用土地出让金作为还款来源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高等院校和医院等事业单位质押收费权举借的债务等。
（三）担保债务，指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机构）、有财政经常性拨款的事业单位等依据合同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以及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机构）成立的公司为进行基础性、公益性建设以政府信用依法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
财政赤字、政府间往来款、暂付款，同级政府部门间借款，白条欠账，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中央与地方双重管理的部门或单位发生的债务均不属于地方政府性债务。

3、 注意事项
（一）为避免重复统计，转借下级和本级其他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列入转借部门，而列入使用债务的下级部门或本级其他部门；担保债务不包括已列入相关单位的直接债务。

（二）附：“乡（镇）级”债务既包括“县级”所属乡（镇）债务，也包括“地级”、“省级”直属乡（镇）债务。

（三）村级债务原则上不属于乡（镇）债务，但村办小学等公益性债务可以列入乡（镇）债务相应项目中。
（四）各债务项目2008年年初数必须与2007年报表年末数一致，并确保表间逻辑关系不变。
四、填报口径
	债务类别
	填报口径说明

	表一
	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表（本金表）。

	一、直接债务
	　

	(一)一般公共服务部门（不包括财政部门、国土资源部门）
	包括人大、政协、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发改委、统计、税收、审计、人力资源、纪检监察、人口和计生、商贸、知识产权、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与检验检疫、测绘、地震、气象、民族、宗教、港澳台侨、档案、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工商联、群众团体以及其他一般公共服务部门。不包括财政部门、国土资源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二)财政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财政部门直接举借使用，并承担偿还责任的项目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财政部门和本级其他部门使用的债务。

	 （1）外债转贷
	填列财政部门直接举借使用，并承担偿还责任的外国政府转贷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财政部门和本级其他部门使用的外债转贷债务。

	 （2）国债转贷
	填列财政部门直接举借，并承担偿还责任的国债转贷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财政部门和本级其他部门使用的国债转贷债务。

	 （3）解决地方金融风险专项借款
	填列化解金融风险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财政部门和本级其他部门使用的解决地方金融风险专项借款的转贷债务。

	 （4）农业综合开发借款
	填列财政部门直接举借使用，并承担偿还责任的农业综合开发借款，不包括转借下级财政部门和本级其他部门使用的农业综合开发转贷债务。

	 （5）其他
	填列财政部门对没有对应收入来源的项目举借的其他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财政部门和本级其他部门使用的其他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财政部门对享有政府批准的收费权或有对应收益来源的项目举借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财政部门和本级其他部门使用的项目的债务。

	  （1）外债转贷
	填列财政部门对享有政府批准的收费权或有对应收益来源的项目举借的外债转贷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财政部门和本级其他部门使用的外债转贷债务。

	  （2）国债转贷
	填列财政部门对享有政府批准的收费权或有对应收益来源的项目举借的国债转贷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财政部门和本级其他部门使用的国债转贷债务。

	  （3）农业综合开发借款
	填列财政部门对享有政府批准的收费权或有对应收益来源的项目举借的农业综合开发借款，不包括转借下级财政部门和本级其他部门使用的农业综合开发借款。

	  （4）其他
	填列财政部门对享有政府批准的收费权或有对应收益来源的项目举借的其他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财政部门和本级其他部门使用的其他债务。

	(三)国土资源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国土资源部门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国土资源部门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四)公共安全部门
	包括公安、国家安全、检察、法院、司法、监狱、劳教、国家保密以及其他公共安全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五)教育部门
	包括教育行政管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普通高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初等职业教育、中专教育、技校教育、职业高中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留学生教育、特殊教育、干部继续教育、教育机关服务以及其他教育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九年义务教育、特殊教育及其他教育部门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其中：农村义务教育
	填列县级、乡镇级（含区级下属的乡镇）、村三级的九年义务教育（含特殊教育）债务，不含区直、县级市城区的九年义务教育。

	  2、专项债务
	填列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留学教育、教师进修及干部继续教育以及其他教育部门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其中：高等教育
	填列高等教育部门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

	(六)科学技术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科学技术部门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科学技术部门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部门
	包括文化、文物、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以及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部门
	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民政以及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管理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九)医疗卫生部门
	包括医疗卫生管理事务、医疗服务、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农村卫生、中医药以及其他医疗卫生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农村卫生以及其他医疗卫生部门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医疗卫生管理、医疗服务、中医药以及其他医疗卫生部门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十) 环境保护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环保部门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环保部门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十一) 城市社区部门
	包括城市社区规划、建设与管理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十二) 农林水部门
	包括农业、林业、水利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十三)交通运输部门
	包括公路、水路、铁路运输、民用航空运输以及其他交通运输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其中：高速公路债务
	填列由财政承担法律还款责任的高速公路建设举债的债务，不包括市场化运作、政府不需承担最终偿还责任的高速公路企业的债务。

	( 十四)采掘电力信息等部门
	包括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安全生产监管、国有资产监管等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 十五)粮油物资储备及金融监管等部门
	包括商业、金融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十六）开发区
	包括各级开发区。

	  1、一般债务
	填列开发区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地市财政统借，开发区使用的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开发区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

	(十七)其他部门
	包括除上述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

	  1、一般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没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2、专项债务
	填列以上部门享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包括财政统借，部门使用的债务，不包括转借下级部门使用的债务。

	二、担保债务
	指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机构，有财政经常性拨款的事业单位等，依据合同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机构成立的公司，为进行基础性、公益性建设，以政府信用依法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不包括已列入直接债务的担保债务。

	　
	　

	附：政策性挂帐债务
	　

	  1、粮食企业
	填列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粮食企业应支未支的政策性挂帐债务。

	  2、供销企业
	填列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供销企业应支未支的政策性挂帐债务。

	　
	　

	表二
	地方政府性债务逾期表（本金表）。

	  年初逾期数
	填列年初应还未还债务数。

	  当年应还数
	填列当年应偿还债务数。

	  当年已还数
	填列当年偿还债务数。

	  年末逾期数
	填列年末应还未还债务数。

	表三
	地方政府性未到期债务表（本金表）

	表四
	地方政府性债务偿还表（本金与利息表）。

	  本金
	填列当年债务本金偿还数。

	  利息等
	填列当年债务利息及罚金等偿还数。

	  一般预算
	填列当年一般预算收入用于偿还债务本金及利息等支出。

	  基金预算
	填列当年基金预算收入用于偿还债务本金及利息等支出。

	  预算外
	填列当年预算外收入用于偿还债务本金及利息等支出。

	  项目单位自有收入
	填列当年项目单位自有收入用于偿还债务本金及利息等支出。

	  举借新债
	填列当年举借新债用于偿还债务本金及利息等支出。

	  偿债准备金
	填列当年偿债准备金用于偿还债务本金及利息等支出。

	  核销
	填列当年核销的债务本金及利息等支出

	  其他
	填列当年其他收入用于偿还债务本金及利息等支出。

	　
	　

	表五
	地方政府性债务收支平衡表（本金表）。

	  上年结转数
	填列上年债务本金结转下年使用数。

	  当年举借数
	填列当年举借债务本金数。

	  当年支出数
	填列当年债务本金支出数。

	  结转下年数
	填列结转下年使用债务本金数。

	　
	　

	表六
	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来源表（本金表）。

	（一）直接债务
	填列一般公共服务部门、公共安全部门、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文化体育与传播部门、社会保障和就业部门、医疗卫生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城市社区部门、农林水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工业商业金融、开发区等部门的直接借款。

	  1、中国人民银行
	　

	  2、政策性银行
	　

	  3、商业银行
	　

	  4、非银行金融机构
	　

	  5、上级财政
	　

	（1）外债转贷
	　

	（2）国债转贷
	填列上述部门的直接借款。

	（3）农业综合开发
	　

	（4）其他
	　

	  6、其他单位及个人
	　

	（1）单位
	　

	（2）个人
	　

	  7、其他
	　

	（二）担保债务
	指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机构，有财政经常性拨款的事业单位等，依据合同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机构成立的公司，为进行基础性、公益性建设，以政府信用依法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不包括已列入直接债务的担保债务。

	　
	　

	表七
	地方政府性债务支出表（本金表）。

	  基础设施建设
	填列用于农田水利设施、道路、铁路、桥梁、水坝和机场、车站、码头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债务本金支出。

	  房屋建筑物购建
	填列用于购买、自行建造办公用房、仓库、职工生活用房、教学科研用房、学生宿舍、食堂等建筑物（含附属设施，如电梯、通讯线路、水气管道等）的债务本金支出。

	  设备购置
	填列用于购置并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纳入固定资产核算范围的办公家具、办公设备及专用设备的债务支出。

	  非资本性支出
	填列用于发放工资福利和商品服务等方面的债务支出。

	  农村合作基金会
	填列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偿债支出。

	  供销社股金
	填列清理供销社股金的偿债支出。

	  城市商业银行
	填列清理城市商业银行的偿债支出。

	  城市信用社
	填列清理城市信用社的偿债支出。

	  信托投资公司
	填列清理信托投资公司的偿债支出。

	  其他
	填列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其他债务支出，如填报，需注说明。

	偿还债务本金支出
	填列通过举借新债资金偿还债务本金支出。

	偿还债务利息支出
	填列通过举借新债资金偿还债务利息支出。

	  其他支出
	填列除化解地方金融风险以外的非资本性支出，包括发放工资福利和商品服务等方面的债务支出。

	表八　
	地方政府性债务项目明细表（本金表）

	表九
	地方政府性债权债务对应表（本金表）

	
	

	表间关系
	表一“合计”年末数=表三合计数+表二“合计”年末逾期数。

	　
	表四“当年偿还债务金额”本金支出数=表一“合计”当年偿还数。

	　
	表五当年举借数=表一合计当年举借数。

	　
	表六合计数=表一合计数。

	　
	表七合计=表五当年支出数。

	　
	表八合计=表一合计年末数。

	　
	表九合计=表一合计年末数。

	　
	表四“举借新债”=表七“偿还债务本金支出+偿还债务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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